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安全责任管理办法 

（试行） 

 

为了更好地保障校园生活秩序和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校安全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事业单位内部安保条例》、《2015 年上海市教育系统防台防

汛专项应急预案》、《上海交通大学 2015 年防台防汛专项应急预案》等法规和预

案，制定并一致通过本安全责任管理办法。具体内容如下： 

一、治安工作 

1. 加强安全防范工作，物业人员加强管理和巡查，外来人员出入必须进行登记。 

2. 教师办公室及研究生办公室须人走门锁，如因人走房门未锁等个人原因造成

财产损失，由个人负责。 

3. 各楼宇负责人加强技防设备的管理维护，保障设备能正常运转。发现可疑人

员及时上报校保卫处，联系电话：54749110。 

二、实验室安全管理 

1. 各实验室须明确实验室安全员，并报院办备案，安全员需参加学校的各项安

全培训。 

2. 特种装备（如行车等）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落实专人对特种装备定期维

护。 

3. 各项安全制度必须上墙，实验室工作人员应熟悉各项安全制度。 

4. 实验室开展教学实验时应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实验过程中教师不得离开试

验现场。 

5. 实验室要加强安全用电管理，强电线路负荷必须留有安全余量，严禁私拉乱

接电线，设备运转期间须有工作人员在场，如人员离开请关闭设备，并关闭

房屋内其他电源。 

6. 各种易燃物如汽油等易燃有机溶剂请在指定区域使用，并设立存放柜实行专

人专管。 

7. 压力容器设备必须定期维护及检测，确保设备安全使用。 



8. 试验场地规划有序，保障行走及逃生路线的畅通。 

三、施工建设 

1. 各项施工应预先告知物业，需向学校备案的工程必须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审

批后再进行施工。 

2. 项目负责人要与施工建设方的相关人员明确安全责任，加强督促，确保安全

施工。 

3. 施工建设方负责人要定时巡视施工现场，对于违规操作要坚决制止。 

4. 物业对施工方的施工设备摆放进行管理，严禁占用安全通道。 

四、消防安全 

1. 学院各楼宇及房间使用实行负责人制度，研究生办公室须落实安全员制度。 

2. 研究生办公室及教师办公室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插线板超负荷使用。 

3. 办公室严禁堆放易燃物品，如纸箱、包装袋等，注意加强检查，预防火灾隐

患，如废纸篓内是否有未熄灭的烟头等；严禁使用电热水器、电池炉等大功

率用电设施。 

4. 学生不得留宿在办公室，如需加班工作请提前到物业保安室进行登记备案。 

5. 长时间离开办公室需关闭电源开关及门窗。 

6. 机房等因设备需要大量散热的房间，要注意散热设备的维护与管理。落实专

人专管，管理人员手机须 24小时开机。 

五、防台防汛 

1. 洪涝、台风期间各实验室落实值班人员在岗情况并上报院办，值班人员手机

须保障 24小时开通。 

2. 各实验室主任及楼宇负责人认真检查房屋门窗闭锁情况，及时修理破损门窗，

及时检查楼宇屋顶排水通道无杂物，保持排水畅通。 

3. 台风来前须准备好防台防汛物资，如沙袋等。 

4. 各办公室（含研究生办公室）负责人在台风来临前认真检查门窗关闭情况，

不能关闭的门窗及时向物业报修，如因房锁更换等原因未在物业保留房间备

用钥匙的需交物业管理办公室一把备用钥匙，因保密等特殊情况不能留备用

钥匙须安排人员值班。 

5. 学院主办或承办的大型会议在市防汛办发布防台防汛橙色预警信号时尽可



能推迟会议开始时间，并做好通知工作。 

六、事故责任处理办法 

对安全监管未到位而引发的消防等安全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人承担。

根据情节轻重，对相关事故责任人给与一定的经济处罚、取消其考核评优资格或

取消其该年职称申报资格等，情节严重者依据国家等相关法规处理。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2015 年 5月 27日 

 


